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沙 田 區 議 會  
 

社 區 重 點 項 目 計 劃 (沙 田 區 )  

 
目 的  
 
 本 文 件 旨 在 向 沙 田 區 議 會 提 交 在 “ 社 區 重 點 項 目 計 劃 ” 下 ，

就 香 港 賽 馬 會 慈 善 信 託 基 金 ( 慈 善 信 託 基 金 ) 的 捐 贈 所 建 議 的 鳴 謝

安 排 ， 並 就 此 徵 詢 委 員 的 意 見 。  
 
背 景  
 
2 .  沙 田 區 社 區 重 點 項 目 計 劃 包 括 “ 活 化 城 門 河 河 濱 沙 田 市 中 心

段 ” 和 “ 覆 蓋 沙 田 大 圍 明 渠 ” 。 慈 善 信 託 基 金 於 二 零 一 三 年 九 月

表 示 ， 原 則 上 同 意 捐 贈 上 限 4 , 0 0 0 萬 元 予 沙 田 區 兩 個 社 區 重 點 項

目 。 捐 贈 的 前 提 包 括 工 程 須 通 過 可 行 性 研 究 ， 並 獲 沙 田 區 議 會 、

政 府 和 立 法 會 批 准 ， 以 及 須 就 慈 善 信 託 基 金 的 捐 贈 予 以 適 當 的 鳴

謝 安 排 。 民 政 事 務 總 署 已 按 照 既 定 程 序 ， 於 二 零 一 五 年 三 月 正 式

接 受 慈 善 信 託 基 金 的 捐 贈 。 按 照 本 處 現 時 與 慈 善 信 託 基 金 的 協

議 ， 慈 善 信 託 基 金 會 按 照 其 捐 贈 上 限 與 兩 個 社 區 重 點 項 目 工 程 費

用 上 限 的 比 例 ( 即 4 , 0 0 0 萬 元 ： 1 . 4 億 元 ) ， 償 付 已 實 際 支 付 的 款

項 。 沙 田 民 政 事 務 處 亦 已 與 相 關 部 門 和 慈 善 信 託 基 金 ， 確 定 支 付

項 目 費 用 的 財 務 細 節 。 本 文 件 旨 在 就 慈 善 信 託 基 金 的 捐 贈 事 宜 ，

建 議 鳴 謝 安 排 。  
 
建 議 安 排  
 
3 .  慈 善 信 託 基 金 就 其 捐 贈 事 宜 的 鳴 謝 安 排 ， 向 民 政 事 務 總 署 提

出 初 步 建 議 ， 包 括  –  
 

( a )  在 與 慈 善 信 託 基 金 的 協 議 下 ， 於 兩 個 項 目 的 當 眼 位 置 ，

豎 立 鳴 謝 牌 匾 ；  
 
 



 
( b )  在 與 慈 善 信 託 基 金 的 協 議 下 ， 就 項 目 的 設 施 或 部 分 設 施

授 予 命 名 權 ；  
 

( c )  在 合 適 的 情 況 下 ， 邀 請 慈 善 信 託 基 金 的 代 表 為 項 目 的 儀

式 和 活 動 主 禮 ； 以 及  
 

( d )  在 相 關 的 推 廣 和 宣 傳 資 料 上 ， 鳴 謝 慈 善 信 託 基 金 的 捐

贈 。  
 
就 上 述 ( b )項 ， 根 據 《 總 務 規 例 》 第 5 4 0 條 的 規 定 ， 通 常捐贈金額

須 佔 政 府 工 程 項 目 各 階 段 ( 包 括 傢 具 和 設 備 ) 建 築 費 用 總 額 的 五 成

或 以 上 ， 捐 贈 者 方 可 獲 授 政 府 工 程 項 目 的 命 名 權 。 由 於 慈 善 信 託

基 金 的 捐 贈 額 在 兩 個 社 區 重 點 項 目 費 用 中 所 佔 的 比 例 並 未 達 至 相

關 水 平 ， 因 此 ， 上 述 ( b )項 關 於 授 予 命 名 權 的 建 議 並 未 能 納 入 鳴 謝

安 排 內 。  
 
4 .  由 於 慈 善 信 託 基 金 的 捐 贈 是 整 體 捐 贈 予 沙 田 區 兩 個 社 區 重 點

項 目 ， 建 議 於 兩 個 項 目 的 不 同 部 分 和 位 置 加 入 鳴 謝 元 素 ( 見 附 件

一 )， 詳 情 如 下 ：  
 

覆 蓋 沙 田 大 圍 明 渠 1 
 

( a )  建 議 在 平 台 入 口 處 的 牆 壁 上 設 置 一 塊 約 闊 1 . 0 米 、 高 0 . 8
米 的 鳴 謝 牌 匾 ， 就 慈 善 信 託 基 金 的 捐 贈 致 謝 。 牌 匾 上 展

示 沙 田 區 議 會 和 慈 善 信 託 基 金 的 標 誌 、 沙 田 區 社 區 重 點

項 目 計 劃 的 背 景 ， 以 及 鳴 謝 慈 善 信 託 基 金 捐 贈 的 字 句 。

物 料 方 面 將 採 用 花 崗 石 和 不 鏽 鋼 邊 。 位 置 佈 局 載 於 附 件

二 ；  
 
 
 
 
 
 
 
 

1 “覆 蓋 沙 田 大 圍 明 渠 ” 的 工 程 範 圍 包 括 在 大 圍 明 渠 上 興 建 1 個 面 積 約 2  0 0 0 平 方

米 的 平 台 ， 並 在 平 台 上 建 造 1 個 F u t s a l ( 5 人 足 球 ) 球 場 及 附 屬 和 輔 助 設 施 。  

 ( 二 )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

 
活 化 城 門 河 河 濱 沙 田 市 中 心 段 2 

 
( b )  建 議 分 別 於 鄰 近 香 港 文 化 博 物 館 和 沙 田 公 園 經 優 化 後 的

兩 條 行 人 橋 ( N F 4 1 和 N F 4 2 )的 其 中 一 端 ， 豎 立 一 塊 鳴 謝 牌

匾 ， 就 慈 善 信 託 基 金 的 捐 贈 致 謝 。 牌 匾 上 展 示 沙 田 區 議

會 和 慈 善 信 託 基 金 的 標 誌 、 沙 田 區 社 區 重 點 項 目 計 劃 的

背 景 ， 以 及 鳴 謝 慈 善 信 託 基 金 捐 贈 的 字 句 。 建 議 可 考 慮

採 用 高 身 或 矮 身 的 設 計 ， 物 料 方 面 可 考 慮 採 用 不 鏽 鋼 (不
鏽 鋼 外 殼 配 以 鋼 內 支 架 )或 天 然 石 塊 。 採 用 不 鏽 鋼 作 物 料

的 好 處 是 與 其 他 擬 建 的 展 示 設 施 的 物 料 較 為 接 近 (特 色 展

示 牌 採 用 鋁 作 物 料 )， 且 成 本 較 低 。 位 置 佈 局 、 初 步 外 觀

設 計 和 預 算 費 用 建 議 載 於 附 件 三 ；  
 

( c )  建 議 透 過 在 瀝 源 橋 、 沙 燕 橋 和 翠 榕 橋 上 安 裝 的 特 色 燈 飾

系 統 ， 展 示 以 “ 騎 馬 ” 為 主 題 的 特 色 燈 飾 圖 案 。 特 色 燈

飾 圖 案 外 觀 載 於 附 件 四 ； 以 及  
 

( d )  項 目 包 括 設 置 1 2 塊 特 色 展 示 牌 ， 向 市 民 介 紹 沙 田 的 歷 史

和 社 區 建 設 ， 以 及 沙 田 區 具 特 色 的 體 育 活 動 等 。 建 議 於

該 1 2 塊 特 色 展 示 牌 上 ， 加 入 鳴 謝 慈 善 信 託 基 金 捐 贈 的 字

句 ， 亦 可 善 用 特 色 展 示 牌 上 將 會 設 置 的 Q R  C o d e， 讓 市

民 可 素 描 Q R  C o d e 於 網 上 瀏 覽 慈 善 信 託 基 金 捐 贈 事 宜 的

資 訊 。 特 色 展 示 牌 的 位 置 佈 局 載 於 附 件 一 。  
 
5 .  為 使 區 內 居 民 更 加 認 識 沙 田 區 社 區 重 點 項 目 計 劃 ， 以 及 鼓 勵

公 眾 善 用 項 目 為 社 區 所 創 造 的 活 動 空 間 ， 沙 田 區 議 會 財 務 及 常 務

委 員 會 於 二 零 一 七 年 一 月 十 七 日 的 會 議 上 ， 備 悉 沙 田 區 社 區 重 點

項 目 計 劃 社 區 參 與 及 宣 傳 活 動 計 劃 的 建 議 ， 當 中 包 括 舉 辦 一 系 列

宣 傳 推 廣 活 動 (見 附 件 五 ) ， 以 及 製 作 宣 傳 品 。 建 議 在 沙 田 區 社 區

重 點 項 目 計 劃 及 其 活 動 的 宣 傳 品 上 ， 加 入 慈 善 信 託 基 金 的 名 稱 、

標 誌 ， 以 及 “ 贊 助 機 構 ” 字 句 。 另 外 ， 建 議 邀 請 慈 善 信 託 基 金 代

表 擔 任 各 項 宣 傳 活 動 的 主 禮 嘉 賓 。  
 
 
 
 

2 “ 活 化 城 門 河 河 濱 沙 田 市 中 心 段 ” 的 工 程 範 圍 包 括 優 化 橋 樑 、 為 河 濱 創 造 空 間

和 改 善 河 濱 展 示 設 施 。  

 ( 三 )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

 
6 .  上 述 第 3 段 ( c )和 ( d )項 的 安 排 ， 已 在 早 前 舉 辦 的 社 區 參 與 及 宣

傳 活 動 實 行 。 自 兩 個 社 區 重 點 項 目 開 始 施 工 以 來 ， 至 今 已 舉 辦 兩

項 社 區 參 與 及 宣 傳 活 動 ， 當 中 的 “ 沙 田 區 社 區 重 點 項 目 計 劃 啟 動

禮 暨 填 色 比 賽 及 創 作 比 賽 ” ， 已 於 二 零 一 七 年 二 月 二 十 六 日 假 沙

田 公 園 結 客 場 及 露 天 劇 場 舉 行 ， 並 邀 請 了 香 港 賽 馬 會 慈 善 事 務 經

理 顏 宇 鵬 先 生 擔 任 主 禮 嘉 賓 之 一 。 此 外 ， 為 慶 祝 首 項 工 程 (即 特 色

燈 飾 系 統 )正 式 啟 用 ， “ 沙 田 區 社 區 重 點 項 目 計 劃 暨 慶 祝 香 港 回 歸

祖 國 二 十 周 年 特 色 燈 光 中 樂 匯 演 ” 已 於 二 零 一 七 年 六 月 十 七 日 假

源 禾 路 體 育 館 旁 的 有 蓋 看 台 舉 行 ， 並 邀 請 了 香 港 賽 馬 會 慈 善 事 務

部 主 管 ( 體 育 、 康 樂 、 藝 術 及 文 化 ) 陳 淑 慧 女 士 擔 任 主 禮 嘉 賓 之

一 ， 活 動 的 宣 傳 品 已 加 上 慈 善 信 託 基 金 的 名 稱 、 標 誌 ， 以 及 “ 贊

助 機 構 ” 字 句 。 宣 傳 品 樣 本 載 於 附 件 六 。  
 
預 算 開 支  
 
7 .  上 述 就 慈 善 信 託 基 金 的 捐 贈 所 建 議 的 鳴 謝 安 排 ， 預 算 費 用 約

4 萬 元 至 1 4 萬 元 (視 乎 於 行 人 橋 豎 立 的 鳴 謝 牌 匾 的 高 度 和 物 料 )詳 情

載 於 附 件 七 )， 將 由 項 目 的 整 體 預 算 支 付 。  
 
議 決 事 項  
 
8 .  沙 田 民 政 事 務 處 已 就 文 件 中 對 慈 善 信 託 基 金 捐 贈 所 建 議 的 鳴

謝 安 排 ， 徵 詢 相 關 政 府 部 門 的 意 見 。 慈 善 信 託 基 金 亦 贊 同 上 述 建

議 。 請 各 委 員 就 此 提 出 意 見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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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 零 一 八 年 一 月  
 

 ( 四 )  


	STDC 13/20/15

